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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度 

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369]号）核准，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700万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 69元。截止 2014 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37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 255,300万元，扣除承销费、保

荐费、审计费、律师费、信息披露等发行费用 10,872.20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244,427.80 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

司验证，已由其出具大信验字[2010]第 1-0016号《验资报告》。 

2014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投入金额合计10,083万元，其中直接投入承诺投资

项目人民币4,205.87万元。截止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16,538.18万元，其中活期存款账户余额为2,949.54万元，定期存单为12,000.00

万元，差额为人民币1,588.64万元，系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利息扣除手续费后的金

额。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

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于 2009 年 7 月

3 日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0 年 12 月 22 日第二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进行修订。同时，公司已与保荐人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银行北京怀柔支行、北京银行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及华夏银行北京知春

支行（以下统称“专户银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由本公

司在该等银行开设了 3个专户存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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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专人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之情况说明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无 

五、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无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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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44,427.8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083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38,098.5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4,427.80 万元，其中超募资金金额为 187,814.80 万元。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日，公司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38,098.59 万元，其中膜组器扩大生产及其研发、技术服务与

运营支持中心项目累计投入 15,202.71 万元，超/微滤膜系列产品生产线累计投入 25,476.94 万元，超募

资金累计投入 188,886.80 万元。 

 

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3)

＝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截止报

告期末

累计实

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膜组器扩大生产

及其研发、技术

服务与运营支持

中心 

否 29,554 29,554 474.92 
15,622.

52 
52.86% 

2010年

06 月

30 日 

51,701.

24 

136,54

1.95 
是 否 

超/微滤膜系列产

品生产线 
否 27,059 27,059 

3,730.9

5 

27,712.

14 

102.41

% 

2010年

06 月

30 日 

34,467.

49 

93,730.

22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 56,613 56,613 

4,205.8

7 

43,334.

66 
-- -- 

86,168.

73 

230,27

2.17 
-- -- 

超募资金投向 

对外投资成立云

南水务产业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否 60,000 60,000 0 60,000 
100.00

% 

2011 年

06 月

21 日 

5,339.3 
25,272.

46 
是 否 

对外投资成立湖

南碧水源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否 1,152 1,152 0 1,152 
100.00

% 

2011 年

09 月

08 日 

165.55 120.5 是 否 

对外投资成立无

锡碧水源丽阳膜
否 2,215.2 2,215.2 0 

2,215.

2 

100.00

% 

2011 年

10 月
-585.17 

-1,619.

58 
是 否 



 

 4 

科技有限公司 18 日 

对外投资成立武

汉武钢碧水源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否 5,880 5,880 0 5,880 
100.00

% 

2012年

01 月

13 日 

-49.89 661.24 是 否 

对外投资成立北

京北排水务投资

有限公司 

否 10,000 10,000 0 10,000 
100.00

% 

2013年

07 月

01 日 

507.03 946.73 是 否 

对外投资成立山

西太钢碧水源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否 8,820 8,820 4,320 8,820 
100.00

% 

2014年

01 月

10 日 

1.42 1.42 是 否 

归还银行贷款（如

有） 
--    2,000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

有） 
--   

1,557.1

3 

104,69

6.73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 

88,067.

2 

88,067.

2 

5,877.1

3 

194,76

3.93 
-- -- 

5,378.2

4 

25,382.

77 
-- -- 

合计 -- 
144,68

0.2 

144,68

0.2 
10,083 

238,09

8.59 
-- -- 

91,546.

97 

255,65

4.94 
-- --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按招股说明书承诺进度，募集资金项目尚在建设中，不存在未达到计划的情况。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适用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4,427.80 万元，其中超募资金金额为 187,814.80

万元。            

2010 年 5 月 16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该募集资金 2,000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2010 年 11 月 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6,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6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1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35,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其中 16,000 万元为公司前次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资金，本次会议决

定将该 16,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11 年 5 月 1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投资成立合资公司“云南水务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

资金 60,000 万元与云南省水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合资设立云南水务产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2011 年 6 月 1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



 

 5 

募资金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湖南碧水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5,760

万元与益阳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设立湖南碧水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无锡碧水源丽阳膜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

资金 2,215.20 万元与控股公司江苏碧水源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日本三菱丽阳株式会

社共同投资设立无锡碧水源丽阳膜科技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 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4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6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1 年 11 月 1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投资成立合资公司“内蒙古东源水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使

用 4,900 万元超募资金，与内蒙古东源宇龙王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设立

内蒙古东源水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武汉武钢碧水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使用

14,700 万元超募资金，与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武汉武钢碧

水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28 日，公司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的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超募资金人民币 40,000 万元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董事会批准

之日起 6 个月，并已及时将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012 年 3 月 8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全体董事同意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                 

2012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37,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2012 年 8 月 22 日，公司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的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超募资金人民币 15,000 万元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董事会批准之

日起 6 个月，并已及时将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012 年 8 月 2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全体董事同意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8,000 万元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             

2012 年 11 月 16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内蒙

古东源水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资金的议案》。同意将使用 4,900 万元超募资金投

资设立内蒙古东源水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变更为使用 4,900 万元自有资金投资设立内

蒙古东源水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3 年 2 月 27 日，公司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批准的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超募资金人民币 18,000 万元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董事会批准

之日起 6 个月，并已及时将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013 年 3 月 5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全体董事同意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8,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时间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并在到期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3 年 4 月 26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31,139.6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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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其中 18,000 万元为公司前次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资金，本次会议决

定将该 18,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13 年 6 月 24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湖南碧

水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资资金的议案》。同意将使用 5,760 万元超募资金投资设立

湖南碧水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使用 1,152 万元超募资金及 4,608 万元自有资金

投资设立湖南碧水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该笔投资第一期出资1,152万元已经支付完成。         

2013 年 6 月 24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对北京京建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使用 10,000 万元超募资金对

北京京建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增资后公司持有北京京建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82%的股权。         

2013 年 7 月 29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全体董事同意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406.16 万元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时间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并在到期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3 年 10 月 28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武汉

武钢碧水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投资资金的议案》，同意将使用 14,700 万元超募资金投

资设立武汉武钢碧水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变更为使用 5,880 万元超募资金及 8,820 万

元自有资金投资设立武汉武钢碧水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该笔投资第一期出资 5,880 万

元已经支付完成。         

2013 年 10 月 28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山西

太钢碧水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资资金及投资合作主体的议案》，同意将使用 9,000

万元自有资金投资设立山西太钢碧水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使用 8,820 万元超募

资金及 180 万元自有资金投资设立山西太钢碧水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同意将与太原钢

铁（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山西太钢碧水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与山西太

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山西太钢碧水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14 年 1 月 24 日，公司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批准的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超募资金人民币 1,406.16 万元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董事会批准之

日起 6 个月，并已及时将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014 年 12 月 1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1,552.26 万元及其截止划拨之日的全

部利息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适用 

以前年度发生 

经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膜组器扩

大生产及其研发、技术服务与运营支持中心”原计划拟在公司总部通过自行购买设备进

行建设的方式进行，现改为通过购买北京市门头沟再生水厂同样设备 25 年的使用经营

权的方式来实现。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适用 

以前年度发生 

经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膜组器扩

大生产及其研发、技术服务与运营支持中心”原计划拟在公司总部通过自行购买设备进

行建设的方式进行，现改为通过购买北京市门头沟再生水厂同样设备 25 年的使用经营

权的方式来实现。 

募集资金投资项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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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经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14,416.43 万元，该事项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进行审

计并出具了大信专审字【2010】第 1-1201 号《关于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审核报告》，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审批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适用 

经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6,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经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全体董事同意使用部分超募资金15,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全体董事同意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8,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全体董事同意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8,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全体董事同意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406.16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和以定期存单的形式进行存放和管理。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合理、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